枞阳县人民医院外科大楼新增窗帘采购安装项目
采购需求
二、采购内容
技术参数及要求
	序号
	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

	1
	阻燃窗帘
	1、基本要求：

1.1成分：聚酯纤维95%（±5），其他纤维5%（±5）；

1.2单位面积质量（g/㎡）：≥350；

1.3厚度（mm）：≥0.86mm；

1.4透气率（mm/s）：≥115；

1.5遮光率≥85%

2、安全指标要求：

2.1甲醛含量：未检出；

3.阻燃性能：检测符合 GB8624-2016 B级及以上。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合同签订后供货前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 CMA 或 CNAS 标识的检测报告供采购人查验。

4.1致敏染料：禁用；

4.2致癌染料（mg/kg）：未检出；

4.3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mg/m³）：未检出；

4.4具有抗菌性能 ，环保指标符合国家要求。                                                                                                                                                                                         

5、制作工艺要求：

5.1高温定型、三折定褶，窗帘底边距离地面3~5cm，制作褶皱比例不低于1：2。线迹均匀平直，侧边不扭斜；缝纫线与布料颜色相同或相近；拼接处不扭斜，拼缝锁三线；不能弄脏和损坏布料。误差±0.3CM。                                                    5.2含布钩等相关辅材，布钩材质为不锈钢材质，承重≥5kg，表面无毛刺。

6、折叠系数为2.0。        
	平方米
	8639.75
	24

	2
	轨道
	1、铝合金材质；

2、规格：宽度≥20mm，高度≥20mm，壁厚≥1.5mm；                                                                                                                                                                    3、合金滑轮：往复磨损，不变形或未破坏；                                                                                                                                                                               4、合金封口：承重50kg以上无变形；                                                                                                                                                                                    5、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99%，大肠杆菌抑菌率≥97%；                                             

6、产品有害物质：甲醛释放量：未检出，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未检出；                                                                                                                                             7、轨道内需内嵌单独静音条，静音条采用 PVC（聚氯乙烯）材质，以达到静音效果。
	米
	1504.11
	26

	3
	布衬
	1.纤维含量：聚酯纤维100%；

2.产品性能：

①酚黄变色牢度≥4级；

②环保性:甲醛、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致敏性染料、致癌染料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③安全性：检测符合 GB8624-2016 B级及以上。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合同签订后供货前提供第三方有权检测机构出具的带 CMA 或 CNAS 标识的检测报告供采购人查验。
	米
	3008.22
	8


注：各供应商须提供所投产品样品执行的具体标准，并附上各类产品执行标准的详细说明及检测报告；

（二）售后服务要求

（1）从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成交供应商对所提供的产品要求提供三年免费质保。免费质保期内所供产品发生任何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提供保修、更换服务。成交供应商最终服务响应时间为24小时以内；

（2）若成交供应商更换的产品依然存在缺陷，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成同类合格产品；

（3）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须按询价文件及响应文件所述进行售后服务，未尽之处按现行国家“三包”规定执行；

（4）成交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具体的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鼓励成交供应商在自身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优于询价文件要求的售后服务。

（三）样品

（1）样品是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2）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的同时，必须同时提供样品如下：①阻燃窗帘小样一块，规格：1m×1m（±50mm）；②轨道小样，规格：长度0.5m（±50mm）；③布衬小样，规格：长度1m（±50mm）。

（3）所有小样可以统一放进一个箱子(袋子)密封，工作人员只负责按箱(袋)数接收样品，密封包装上除样品名称和规格信息以外不得出现投标人的任何信息，否则作废标处理。评标结束前由工作人员对投标人的样品进行保管。

（4）排名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的竞标样品将由采购单位封存作为履约验收的标准；其余供应商的样品，将在评审结束后退还。

（5）供应商应按询价文件规定准备样品，应随响应文件提交样品并送达指定地点，未按照以上要求提供样品或提供样品不全的响应无效。出现下述情况，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样品：

①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提交样品；

②样品未密封或破损。

（6）样品送达地：同响应文件提交地点。

（四）其他要求

（1）采购需求表中标注的数量为采购人暂估量，投标人自行认真进行现场实际踏勘，具体结算以现场实际数量为准。窗帘的颜色、款式等设计，后续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2）所投产品在选材上要达到国家环保部门的各项要求，并且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标人承担一切不利后果和责任。 

（3）为保证产品质量，合同签订后供货前，中标人需要跟需求科室对接并按照要求进行制作，如出现与所投产品技术参数与询价文件要求不一致的，采购人验收不通过的，中标人需承担一切不利后果和责任。 

（4）对要求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合同签订后供货前对任一采购产品进行参数验证，如不符合询价文件及响应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责任与后果均由中标人承担。

